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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須坐監
擅收利益

■曾蔭權原擬離任後租

住的深圳東海花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防止
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的
報告，特首曾蔭權回應說，公眾對公職
人員廉潔奉公有極高期望，故設立健全
的制度，以防止和處理涉及公職人員的
潛在利益衝突至為重要，特區政府歡迎
報告提出的建議，並會認真考慮落實。
候任特首梁振英則回應說，自己的立場
與委員會的建議主軸一致。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特區政府原

則上認同報告的建議，並會就各項實質建

議，考慮如何跟進落實。曾蔭權指，「現
今社會瞬息萬變，我同意應不時檢討和更
新規管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及政治委
任官員的機制，以符合公眾的期望」。
由於該報告的建議會影響下一任行政

長官及他的問責團隊，行政長官辦公室
已將報告交給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參
考。梁振英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證
實，自己已收到該報告，強調自己在參
選特首期間已公開表示，「我會主動將
規管特首利益申報的要求，同公務員看

齊」，並公開承諾會以身作則，帶領公
務員及問責團隊，確立一個誠信、廉潔
的政府。「我會認真去考慮這份報告書
所作的建議，及在上任後盡快和嚴格地
落實。」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認為報告的建議可以

接受，並應付諸實行，並希望將來會有
更清晰及嚴謹的準則，規管特首接受利
益及款待。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支持
委員會的建議，指增設申報機制，有助
防止濫用及貪腐行為。

一、將特首職位納入目前適用於政治委

任官員及公務員在《防止賄賂條例》

第三條下的制度，並制訂法例，規

定特首未獲法定的獨立委員會給予

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

刑事罪行

二、應立法規定任何與政府進行任何事

務往來者，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

解而向特首提供任何利益，即屬刑

事罪行

三、政府應訂立一項政策，指明特首有

責任遵從整個行會利益申報制度

四、特首應給予政治委任官員接受利益

（以公職身份或以其他身份獲得）

的劃一許可並予以公布，以提高透

明度

五、在考慮政治委任官員就索取或接受

利益提出的特別許可申請前，特首

應制定、採納並公布適用於公務員

隊伍的指引同樣嚴格的指引

六、應在《守則》分開列出特定條文提

醒政治委任官員有關接受利益及

「接受款待」等事宜， 並需要顧及

如款待性質是否奢華或過度、官員

與宴請者的關係，以至宴請者或已

知出席者的品德或聲譽等因素

七、《守則》應增訂條文，提醒政治委

任官員須盡力確保其配偶及/或子女

不會因接受任何利益或款待，而令

該官員可能處於上文有關接受利益

或款待指引中所列出的情況

八、《政治委任官員禮物記錄冊》應改

稱《政治委任官員利益記錄冊》，

涵蓋政治委任官員或其配偶以公職

身份獲贈而估值高於400元的所有

利益及估值；及政治委任官員以其

私人身份獲贈並獲行政長官（或行

政長官所轉授權力）給予特別許可

所接受的所有利益，並注明其估值

九、應檢討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的

規管機制，並適當地徵詢前任特首

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

員會的意見

十、在檢討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的

規管限制時，可考慮應否為不同職

級和不同服務年資的政治委任官員

訂定不同的管制期

■資料來源：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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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
委員會5名成員昨日舉行記者

會，公布報告內容，在委員會提出的36
項建議中，有關規管特首的安排就有約
30項（右表）。委員會主席、原特區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表示，目前，政治
委任官員和公務員收受利益，均受《防
止賄賂條例》第三條規管，但當局於
2008年修改《防止賄賂條例》時，決定
第三條不適用於行政長官，並由特首自
行決定應否收受利益。

防賄條例 適用行政長官
他表示，委員會認為，特首不應該

凌駕於規管政治委任官員和公務員的
法律之上，尤其特首作為香港最高政
治領袖，應該樹立優良榜樣，但現行
機制上的「根本缺陷」，令特首在收受
利益及接受款待問題上「沒有監察，
沒有制衡」，是「完全不恰當」的，故

他們建議通過立法，將《防止賄賂條例》
第三條適用於行政長官，規定特首收受
利益，必須得到一個獨立委員會的許
可；倘特首未得獨立委員會許可收受利
益，即觸犯刑事罪行（委員會組成及法

定職權建議見另稿）。

遊艇接送 須獲委會許可
李國能續說，獨立委員會可參照現行

適用於公務員及政治委任官員的制
度，訂明獲一般許可的情況和金額：
倘特首要在一般許可的情況以外收受
利益，須向獨立委員會申請特別許
可，在新制度下，特首倘收受任何利
益，例如禮物、酒店住宿，以低於市
價購置或租住物業，或乘坐商用飛
機、私人飛機或私人遊艇去旅遊，都
要得到獨立委員會的許可。
報告又指，行政會議與政治委任官員

的申報制度，均與目前行之有效的公

務員申報制度大同小異，但特首現時
只須「自願遵從」行會的申報制度，
包括每年申報投資，及就個別行會事
項逐項申報相關利益。委員會認為，
遵從行會的利益申報制度，不應該是
在任行政長官個人的自願選擇，建議
政府應該訂立一項政策，指明特首有
責任遵從整個行會利益申報制度，從
而加強公眾的信心。

接受款待 顧及公眾觀感
委員會並建議擴大現時行政長官公開

的禮物記錄冊，除了在公務上獲贈超
過400元的公務禮物，亦應該包括特首
經獨立委員會給予特別許可而私人收
受的利益和利益的估計價值等。
不過，在接受款待方面，委員會認為

對接受午餐晚餐要設立審批機制是不
切實際的，故建議行政長官同時遵從
現已適用於公務員及政治委任官員的

行政指引，並加強指引，要求特首在
決定應否接受款待時，必須顧及公眾
觀感、款待是否奢華或過度、他與宴
請者的關係，以及宴請者或已知出席
者的聲譽，從而考慮是否可能引致利
益衝突，或令特首或政府尷尬或者聲
名受損等。

5年一檢 適應時代變化
李國能說：「特首在接受款待時保持

高度警覺，並緊記『如有疑問，切勿
接受』這項準則。」
李國能並強調說，廉潔的政府是香港

社會歷久常新的核心價值，公眾對最高
的公職人員有最高的期望，認為他們應
該遵守最高的操守準則，而委員會認為
公務員隊伍的現行制度，一直與時並
進，經過時間考驗，獲得公眾信
任，是一套良好的制度，故委員會
是次檢討已充分參考了公務員制
度，期望特區政府審慎考慮報告內
容，並盡快落
實有關建議，
又建議該制度
應每5年檢討一
次，以適應時
代變化，令制
度更符合公眾
期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現任特首曾蔭權被捲入所謂「款待門」及「平租豪宅」風波，

坊間質疑事件反映特首在收受利益問題上欠缺明確監管。由曾蔭權委任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

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發表報告，提出36項建議，包括立法增設獨立委員會，審議特首能否接受

利益，並建議特首倘未經委員會許可接受利益，包括以過低費用買或租任何物業、接受旅程、

酒店等，即觸犯刑事罪行，又認為特首應遵從目前行政會議、政治委任官員及公務員接受飯宴

款待的行政指引。 （相關新聞刊A4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鄭治祖）就建議
成立的、負責審批特首收受利益及接受款
待事宜的法定獨立委員，獨立檢討委員會
建議，該委員會應由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及立法會主席，共同委任3名有崇高社會
地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而委任過程
和這個委員會的運作，都應該避免政治化
的風險。

構成避免「政治化」
委員會建議，該法定委員會應由3人組

成，包括一名由立法會主席及終院首席法官
共同委任的主席，而3名成員均須為香港永
久性居民，且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主席及
成員應有固定任期，期滿後可再獲委任，而
獨立委員會的決定須經大多數通過。
為免問題「被政治化」，委員會認為，現

任政治委任官員、法官及公務員，在任的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
及其他訂明人士並不合資格接受委任。
報告列明獨立委員會的法定職權，包括

給予行政長官一般許可，在某些訂明情況
下索取及接受利益，亦可按行政長官提出
的申請，給予行政長官特別許可，在特定
個案中索取或接受利益；無論是給予一般
或特別指引，都須具透明度，並應發布公
告，列明一般許可的適用範圍和申請特別
許可的程序。
在一般許可方面，不超過400元的禮物，

或超過400元但不多於1,000元且刻有行政
長官名字或其以主禮嘉賓、嘉賓身份獲贈
的禮物；與其配偶接受邀請以出席價值不
超過每人2,000元的活動或表演等均可獲得
豁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防止及處
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亦就
行政會議的申報制度提出意見，認為有必
要在不影響行政會議保密制的情況下，提
高制度對公眾的透明度。
委員會指，由於行會成員只屬兼職，並非

全職公職人員，委員會認為不適宜要求他們
在接受利益及款待方面，受到如同全職的特
首、政治委任官員及公務員一般的制度規
管，故建議行會公布一份文件，說明處理行
會成員利益衝突的制度，包括申報制度、查
知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的程序等，並應列明

就違規行為指控的調查程序，及可處以的懲
處，如給予警告、公開譴責或免職等，和每
年公布行會在決策程序中有議員因利益衝突
而須要避席討論的次數。
在政治委任官員方面，目前的規管制度

基本上與公務員看齊，但委員會亦就此提
出多項建議，包括加強《政府委任官員守
則》內關乎接受利益和接受款待的指引，
使之與公務員準則看齊並予以公布，又建
議倘有任何政治委任官員因為利益衝突而
須要迴避處理任何事項，政府應該就有關
事項作公布時一併說明，以提高透明度。

行會申報制 倡增透明度

曾蔭權：認同建議
梁振英：以身作則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

討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是檢討現行

的特首以及問責官員的利益申報機

制，及提出改善建議供政府參考，

而非為追究「個人責任」。不過，在

委員會昨日公布檢討報告的記者會上，傳

媒均關注報告何以未有「追究」引發是次

檢討的現任特首曾蔭權。委員會主席李國

能強調，制度比個人重要，只有健全制

度，才可維護公眾對政府廉潔的信任。

作為李國能退休後的首度「出山」的

作品，並巧合地與同樣與現任特首有關

的審計署特首外訪問支報告同日出爐，

自然激發政界無限漣漪。

撞審計署報告屬巧合
李官坦言，與審計署同日出報告純屬

巧合，雙方並無任何默契，自己亦無

「擇過時辰」，又扳指一算說，委員會職

能範圍早已明確寫明要在3個月內向政

府提交報告，「5．31」正是限期之

內：「時間剛剛好。」

報告內容雖無點名，卻又具十足針對

性，就更令人浮想聯翩，記者提問也都

有備而來，用盡各種不同方式希望從李

官口中挖出一句對現屆特首「無王管」

或「破壞清廉形象」的批評或責難。李

官四㛷撥千斤地笑說，委員會只負責檢

討現行制度，而非調查任何事件，又強

調即使立法亦不應有「追溯期」，否則

會造成不公平：「不能在2013年追究

2009年沒有制度下所發生的事情，這不

僅不公平，亦違反法治原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國能：檢討制度非辦案

設3人委員會 睇實特首操守

■梁振英■曾蔭權

■由李國能（中）牽頭的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

獨立檢討委員會」，在報告

中提出規管特首36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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